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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5日下午17:00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

的形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0日向各位监事

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施达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届满，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已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

表监事已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马施达先生担任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的

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参股产业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27）。

特此公告。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9日

监事会主席：马施达，男，1972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 1993年7月至2000年2月，历任绍兴兰亭国家森林公园主办会计、财务科长；2000年3月至2001年9月，任绍

兴市医药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长；2001年10月至2007年3月， 任浙江托普软件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08年7月至2013年2月，任绍兴通大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2013年3月至今，任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2015年12月至2017年3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马施达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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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等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房

永生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国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二、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如下：

战略委员会成员：房永生、王国强、刘中华、张林琦（其中房永生担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成员：邵少敏、房永生、张林琦（其中邵少敏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何斌辉、邵少敏、吴青谊（其中何斌辉担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邵少敏、何斌辉、房永生（其中邵少敏担任主任委员）；

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国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简历附后）。

2、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中华先生、白星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聘任吴青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吴青谊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

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聘任 的独立意见。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周进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于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周进先

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简历附后）。

五、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长：房永生，男，1954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5年至1999年任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至2015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副所

长等职务，2015年退休。 1999年至2006年任上海中科生龙达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3月至

2017年3月，历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房永生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国强先生签有一致行动协议，属一致行动人，

间接持有公司139.42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副董事长：王国强，男，1970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1992年至1996年任

山东滨州医学院组胚教研室助教；1996年至2001年，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至2006年历任上海中科开瑞生物芯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06年至2009年历任凯普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国市场总监；2010年4月至2017年3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年3月至2017年3月，历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

王国强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董事长房永生先生签有一致行动协议，属于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

公司494.52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战略委员会

（1）房永生，参见（一）董事长简历；

（2）王国强，参见（二）副董事长简历；

（3）刘中华，男，1969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1993年至1998年任泰山医学院

教师；1998年至2001年于西安交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2001年至2005年于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2005年至2010年任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2008年至2009年在美国纽约血液中心以及洛克

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合作交流研究；2010年8月至2017年3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副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7年3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技术总监、副总经理。

刘中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145.44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张林琦，男，1963年10月生，中国国籍，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1992年3月至1993年3

月，英国爱丁堡大学遗传学系博士后；1993年3月至1998年7月，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博士后；1998年8月至2002

年12月，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助理教授；2003年1月至2007年11月，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2007年11月

至今，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2017年8月至今，任

公司独立董事。

张林琦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提名委员会

（1）邵少敏，男，1964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职

称。1988年7月至1995年12月，历任浙江省体改委证券处、浙江省证券委办公室副处长、浙江省证管办发行上市

部副主任；1995年12月至1998年1月，任浙江省德清县副县长；1998年1月至2001年10月，任中国证监会浙江监

管局（原杭州特派办）上市公司监管处处长、稽查处处长；2001年10月至2006年6月，任浙商证券（原金信证

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2006年6月至2007年2月，任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2月

至2007年10月， 任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裁；2007年10月至今， 任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

2011年5月至今，任浙江广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市仲裁委仲裁员；2015年11月至今，任浙江大

学经济学院金融专业兼职导师；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邵少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房永生，参见（一）董事长简历

（3）张林琦，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1、战略委员会（4）

3、审计委员会成员

（1）何斌辉，男，1968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经济师（中

级）职称，保荐代表人。 1997年10月至2000年4月，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总部项目经理；2000年4

月至2009年5月，历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投行部总经理、股票发行部经理、中国银河证券筹备组

成员；2009年5月至2016年7月，任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行总部总经理；2016年7月至今，任深

圳市招银协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何斌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邵少敏，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2、提名委员会（1）

（3）吴青谊，男，1973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年至1998年任职于杭州盐业

公司；1998年任职于杭州市体改委证券处、杭州市政府证券委员会办公室；1999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证监会

杭州特派办；2002年3月至2012年12月，任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3年1月至2016年5月，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6年6月至2017年3

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3月至2020年5月，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2020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吴青谊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40.0002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邵少敏，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2、提名委员会（1）

（2）何斌辉，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3、审计委员会（1）

（3）房永生，参见（一）董事长简历

（四）总经理，王国强，参加（二）副董事长

（五）副总经理

1、刘中华，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1、战略委员会 （3）

2、白星华，男，1979年5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2001年7月至2011年1月，历

任烟台正海电子网板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技术员、生产线领班、生产部工艺主管、技术部项目投资经理，正海

集团企业发展部高级管理主管。 2011年1月至2019年10月，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白星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六）董事会秘书：吴青谊，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3、审计委员会（3），吴青谊先生已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七）财务总监：吴青谊，参见（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3、审计委员会（3）；

（八）证券事务代表：周进，男，1984年9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

年9月至2015年9月，任职于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任郑州信大捷安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3月至今，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周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周进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688399

证券简称：硕世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27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苇渡阿尔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联交易简要内容：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世生物” 或“公司” ）作为基金的

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投资标的进行增资，公司本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900万元，占本次增资完成后合伙企

业份额的20.6847%；

●本次投资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畴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风险提示：1、基金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具有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存在未能寻求到合

适的投资标的公司、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 2、基金设立运营后，存在因宏观经济、投资标的选择、行业环境

以及投资管理不确定性，无法达成预期收益或亏损的风险； 3、此外，基金还存在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及

技术风险等其他风险。 但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公司出资额。

●公司将及时根据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充分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及时把握投资机会，降

低投资风险；同时利用基金平台，有效把握市场发展机遇，促进公司战略目标实现。

近日，公司拟与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签署《南京苇渡阿尔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或“本协议” ）。 合伙协议签署时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人民币14,020万元。 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公司拟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

自有资金投资标的进行增资， 公司本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900万元， 占本次增资完成后合伙企业份额的

20.6847%。

本次公司增资前投资标的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

方式

资金来

源

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合伙权益份额

比例

承担责任

方式

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自有

普通合伙

人

120 60 1.0792% 无限责任

南京特思艾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

货币 自有

有限合伙

人

3,000 1,500 26.9784% 有限责任

南京苇渡蓝鲸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自有

有限合伙

人

3,000 1,500 26.9784% 有限责任

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货币 自有

有限合伙

人

2,000 1,000 17.9856% 有限责任

南京苇渡红松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自有

有限合伙

人

1,000 500 8.9928% 有限责任

深圳优益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自有

有限合伙

人

2,000 1,000 17.9856% 有限责任

合计 11,120 5,560 100.00%

本次增资后投资标的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 合伙类型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20 0.8560%

南京特思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1.3980%

南京苇渡蓝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21.3980%

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14.2653%

南京苇渡红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7.1327%

深圳优益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14.2653%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00 20.6847%

总计 14,020 100.00%

（二）本次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1YNQ0KX9；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9号建邺高新区综合体B2幢北楼4层401-16；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5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7月9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苇渡云石同时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有限合伙人：南京特思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TEHFR4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东吉大道一号江苏软件园(江宁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岩；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软件技术、信息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有限合伙人：南京苇渡蓝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YK6L179；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350号1层A-1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300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8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及咨询；市场调研；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有限合伙人：深圳优益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688825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郁静；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

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财务顾问（不含限制项目）；会务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策划。 （以上各项

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教育培训。

4、有限合伙人：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246D6Q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3-70145室(自贸试验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峥方化工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会务会展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有限合伙人：南京苇渡红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YK6K45G；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263号第四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100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8日；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关联方：屈晓鹏：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研究生学历。 2016年2月，创立北京苇渡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任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董事；2017年3月至2020年5月，任江苏硕世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董事。

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宁波苇渡一期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苇渡一期”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苇渡二期医

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苇渡二期” ）、宁波独角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独角兽投

资” ）系公司股东，分别持有公司198万股、65.94万股、132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比例3.38%、1.12%、2.25%。 苇

渡一期、苇渡二期系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与独角兽投资受相同自然人屈晓鹏控制。 屈晓鹏通过前述主体

间接持有公司1.47%股份，控制公司6.75%股份。

屈晓鹏系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19%份额。 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次公司拟投资的南京苇渡阿尔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同时

系该基金普通合伙人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此外，南京苇渡云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有

限合伙人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3、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过关联交易。 另，除上述关联关系

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三）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YH3P856；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346号58号楼2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景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5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6月5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资本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

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28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具备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登记编号为P1070137。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主要管理人员有委派代表人、总经理王磊蕾、风控负责人李

蘅、副总经理亢卉等。

5、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76.77万

元、净资产151.30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4.62万元、净利润-48.70万元。

三、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南京苇渡阿尔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经营场所：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9号建邺高新区综合体B2幢北楼4层401-20；

3.合伙企业的目的：从事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经营范围内其它活动，为合伙人获取长期的投资回报；

4.投资方式：股权投资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存续期限：自首次交割日起不超过七（7）年(“存续期” )。 其中，首次交割日起的三（3）年为“投资期” ，

投资期届满后至存续期届满前为“退出期” ；

根据本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决定，本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最多可以延长一次，即退出期延

长一次，每次一年；

7.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8.合伙费用：合伙企业应承担合伙企业的成立、运营活动及解散过程中产生和导致的成本、费用和负债

（“合伙费用” ）；

9.认缴出资：本次合伙协议签署时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4,020万元。普通合伙人可根据自己

的判断以总认缴出资额人民币50,000亿元为上限增加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

10．合伙企业管理人：南京苇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投资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年度（元） 2020年1-3月（元）

资产总额 55,692,792.62 55,688,899.38

负债总额 0 0

资产净额 55,692,792.62 55,688,899.38

营业收入 268,168.33 0

净利润 92,797.62 -3,898.24

南京苇渡阿尔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2020年1-3月财务数未经审计。

12、投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基金的管理模式

（一）基金的管理及决策机制

1.合伙人大会

本合伙企业每年召开一次年度会议， 年度会议由普通合伙人提前十五日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发出会议通

知，通知内容为沟通信息及普通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年度报告。

合伙协议约定须由合伙人同意的事项，可以采取合伙人出具书面文件的形式表达意见，也可以举行临时

合伙人会议、由合伙人在会议上表决的方式表达意见。 本合伙企业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的，会议召集人提前十

日向全体合伙人发出会议通知，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进行讨论。

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均可以由合伙人以现场方式或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非现场方式或者现场与非现场

方式相结合中一种或几种保证全体参会合伙人均可有效获取信息的方式参加并表决。

2.投资决策委员会（“投委会” ）

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 本合伙企业所有对外股权投资业务及投资退出事宜，均需投资

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投资决策委员将由不超过四（4）名且不少于三（3）名成员组成，并设主任

委员一（1）名，以上委员均由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委派、调整或更换。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对投资机会及投资退出机会进行专业的决断，并负责规划、制定本合伙企

业的投资方案及实施计划及合伙人书面约定的其他职权。 具体按照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表决机制相关制度

执行。

（二）基金各合伙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

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

权力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接行使或通过其选定的代表行使。

2.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行使合伙协议约定的权利或行为

不视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三）管理费

投资期内， 本合伙企业的全体有限合伙人每年按照认缴出资额的2%向普通合伙人和/或其确定的管理人

直接支付管理费。 在退出期内，本合伙企业的全体有限合伙人向普通合伙人和/或其确定的管理人支付的管理

费按照每年递减0.25%但不低于1%，即管理费的支付标准如下：第一年2%、第二年2%、第三年2%、第四年

1.75%、第五年1.50%、第六年1.25%、第七年1%，如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决议延长经营存续期间，则

后续期间每年均按1%执行。

（四）收益分配及业绩激励

1、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每个合伙人均收回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在全体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直至每个合伙人均就其实缴出资额（不含管理费）实现6%/年

（单利）的门槛收益率，上述门槛收益率指每个合伙人自缴纳出资之日起至取得该投资回报支付之日期间的

年化收益率达到6%（单利），合伙人分期缴纳出资的，应按每期出资分别计算门槛收益；

3、如有余额，在不超过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300%（含本金）的部分，则向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

三方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取得该余额部分的20%，其余部分按照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

资比例予以分配；在达到或超过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300%（含本金）的部分，则向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

的第三方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取得该余额部分的30%，其余部分按照全体合伙人的实

缴出资比例予以分配。

五、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一）投资方向

合伙企业为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在全体合伙人最终实缴出资总额除去必要的合伙费用之外全部投资于新

医疗健康产业（如数字医疗、智能医疗等）及相关周边产业的新商业模式、新产品、新技术。

（二）投资退出

合伙企业可通过如下方式退出被投资企业：

（1）被投资企业到期清算；（2）由被投资企业内其他合伙人、股东或者其他第三方回购；（3）股权/股份转

让(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4）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拟使用自有资金投资，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及时把握投资机会，降低投资风

险；同时利用股权投资基金平台，有效把握市场发展机遇，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

的持续健康发展。

七、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900万元人民币参与增资产业投资基金；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 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参股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遵循

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我

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对外投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

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硕世生物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已经董

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制度的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硕世生物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风险提示

1、基金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具有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公司、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

2、基金设立运营后，存在因宏观经济、投资标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不确定性，无法达成预期收

益或亏损的风险；

3、此外，基金还存在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及技术风险等其他风险。 但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

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公司出资额。

4、公司将及时根据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十、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2、中介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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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6,844,7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28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张伟良、董事余斌、董事史录文、独立董事叶雪芳、独立董事徐

冬根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金龙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俊德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袁振贤，副总裁杨贤民，副总裁

徐春玲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374,854 99.5070 4,468,430 0.4927 1,500 0.0003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320,254 99.5010 4,523,030 0.4987 1,500 0.0003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374,854 99.5070 4,468,430 0.4927 1,500 0.0003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374,854 99.5070 4,468,430 0.4927 1,500 0.0003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324,954 99.5015 4,518,330 0.4982 1,500 0.0003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5,627,846.12元（人民币，下同），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1,844,312,827.09元，扣减2019年度按照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10%的法定盈

余公积52,092,176.45元及派发的现金股利385,505,597.85元（含税）后，2019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

润为1,387,452,452.27元，2019年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394,658,078.34元。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因公司2019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亏损，2019年度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2）鉴于公司2019年度母公司可分配利润为负值，不满足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 2019�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437,354 99.5139 4,405,930 0.4858 1,500 0.0003

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协商决定审计费用。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3,110,254 99.5881 3,733,030 0.4116 1,500 0.0003

同意根据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以及募投项目实施当地政府规划调整和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战略布局等相

关情况， 将原计划的募投项目金华康恩贝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制剂生产线区块固定资产投资规划

使用的募集资金额42,688万元全部变更用于投资实施新项目金华康恩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国际化

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二期）。 金华康恩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拟投资总额为60,353万元，其中计划固定资

产建设投资额为57,365万元，使用变更募集资金42,688万元投资后的不足部分，由金华康恩贝自筹资

金解决。 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根据未来有关产品、市场变化情况和企业实际需要，由金华康恩贝通过技

改等适当方式另行择机自筹资金在其现在金衢路厂区规划安排实施原规划的募投项目制剂生产线建

设。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

作报告

18,783,363 80.7772 4,468,430 19.2163 1,500 0.0065

2

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

作报告

18,728,763 80.5424 4,523,030 19.4511 1,500 0.0065

3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和

摘要

18,783,363 80.7772 4,468,430 19.2163 1,500 0.0065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18,783,363 80.7772 4,468,430 19.2163 1,500 0.0065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8,733,463 80.5626 4,518,330 19.4309 1,500 0.0065

6

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8,845,863 81.0459 4,405,930 18.9475 1,500 0.0066

7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

19,518,763 83.9397 3,733,030 16.0537 1,500 0.00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久华、傅立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经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陶久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康

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2020-057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九州通1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6,539,3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宝林先生主持，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1位监事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25,679 99.9507 0 0.0000 613,700 0.049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46,279 99.9524 0 0.0000 593,100 0.047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25,679 99.9507 0 0.0000 613,700 0.04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25,679 99.9507 0 0.0000 613,700 0.049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25,679 99.9507 0 0.0000 613,700 0.049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25,679 99.9507 0 0.0000 613,700 0.049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0�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3,798,707 99.7801 90,500 0.0072 2,650,172 0.212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回购股票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46,279 99.9524 0 0.0000 593,100 0.0476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及 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9.0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及 2020�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46,279 99.9524 0 0.0000 593,100 0.0476

9.02公司监事 2019�年度薪酬及 2020�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46,279 99.9524 0 0.0000 593,100 0.047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申请注册中期票据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3,634,044 99.7669 2,312,235 0.1854 593,100 0.0477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开展民生银行“应收 e”线上无追保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3,634,044 99.7669 2,312,235 0.1854 593,100 0.0477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946,279 99.9524 0 0.0000 593,100 0.047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47,837,4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72,271,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5,837,404 97.7560 0 0.0000 593,100 2.244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9,529,714 99.8731 0 0.0000 24,800 0.126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307,690 91.7350 0 0.0000 568,300 8.265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46,793,769 99.5975 0 0.0000 593,100 0.4025

7

《关于公司聘用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为 2020�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144,646,197 98.1404 90,500 0.0614 2,650,172 1.7982

8

《关于公司变更回购股票

用途的议案》

146,793,769 99.5975 0 0.0000 593,100 0.4025

9.00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

及 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9.01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及 2020�年

度薪酬方案

146,793,769 99.5975 0 0.0000 593,100 0.4025

9.02

公司监事 2019�年度薪酬

及 2020年度薪酬方案

146,793,769 99.5975 0 0.0000 593,100 0.4025

12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6,793,769 99.5975 0 0.0000 593,100 0.40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2、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股东）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静、赵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9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0-027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7,5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31天、91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

投资额度。在上述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公司的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29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4,200万股，发行价格为9.6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0,656.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

953.8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3,702.11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2月4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天健验字[2020]15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行专户管理。

截至2020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额

1

新一代高分辨率影像视频处理技术的研发及相关应用处理器

芯片的升级项目

13,563.21 0

2

面向语音或视觉处理的人工智能系列SoC芯片的研发和产业

化项目

12,301.21 0

3 PMU电源管理芯片升级项目 2,218.53 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619.16 0

合计 33,702.11 0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兴业银行福州晋

安支行

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款 6,000

1.34%-

3.16%

6.83-16.10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1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1.34%-

3.16%

/ 否

2、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兴业银行福州晋

安支行

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款 1,500

1.39%-

3.21%

5.20-12.00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1.39%-

3.21%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

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董事会负责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2020年5月15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签署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理财金额 6,000万

产品类型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1.34%-3.16%

产品成立日 2020年5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6月15日

产品期限 31天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观察期 2020年5月15日至2020年6月15日

观察日价格 观察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收益计算方式

产品收益=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34%]×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的表现小于50元/克，则不再观察，观察期结束后，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0.00%]×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所有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50元/克且小于700元/克，则观察期结束后，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1.79%]×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700元/克，则不再观察，观察期结束后，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1.82%]×产品存续天数/365。

2、2020年5月18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签署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理财金额 1,500万

产品类型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1.39%-3.21%

产品成立日 2020年5月18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8月17日

产品期限 91天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观察期 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8月17日

观察日价格 观察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收益计算方式

产品收益=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39%]×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的表现小于50元/克，则不再观察，观察期结束后，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0.00%]×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所有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50元/克且小于700元/克，则观察期结束后，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1.79%]×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700元/克，则不再观察，观察期结束后，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1.82%]×产品存续天数/365。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产品为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三）合规性分析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公司的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

的，其额度、期限、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四）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品种为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

盈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在购买的理财产品

期限内，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公司本次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

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实施，风险可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166），属于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64,011,166.09 2,312,385,945.12

负债总额 348,050,946.60 227,135,2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5,960,219.49 2,085,250,718.50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701,510.41 4,486,534.00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9.82%，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本次委托理财是公司在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公司的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

（二）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141,075.24万元，本次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共计7,5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

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5.32%，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之规定，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

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选择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委托理财品种，但受金融市场宏观

政策的影响，购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

理财收益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在上述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

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0）。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7,000 0 0 7,000

2 结构性存款 1,000 0 0 1,000

3 结构性存款 6,000 0 0 6,000

4 结构性存款 4,000 0 0 4,000

5 结构性存款 4,000 0 0 4,000

6 结构性存款 6,000 0 0 6,000

7 结构性存款 1,500 0 0 1,500

合计 29,500 0 0 29,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6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9,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500

总理财额度 33,000

特此公告。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